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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侵权风险与对策
冯晓青

  当前， 人类迎来了第四次信息产业

革命。 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深

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世

界各国和地区也就此展开了激烈竞争，

对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现行法律制

度带来了极大挑战。 近几年来， 国内外

涉人工智能数据训练、 人工智能生成作

品的著作权侵权纠纷不在少数。 我国现

行《著作权法》 缺乏对人工智能生成作

品著作权制度方面的规定， 亟待加以研

究和探讨。

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及其著

作权侵权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 人

工智能服务平台不断升级， 用于预训练

和训练的数据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从著

作权保护的角度来说， 这些“数据” 或

“文本”， 很大一部分属于受著作权保护

的作品。 基于交易成本巨大以及其他市

场失败原因， 人工智能开发者也无力一

一获取使用授权。 国外即有多起著作权

所有者基于人工智能开发者进行数据训

练时未经许可地使用了其享有著作权的

作品而提出著作权侵权之诉。 例如， 近

年美国微软和 OpenAI 公司都被纽约时

报指控使用的训练数据侵害了其著作

权。 在另一起 Getty Images 诉 Stability

AI， Inc．案中， 被告被控其人工智能模

型使用了原告 1200 多万张图片、 配套

注释、 元数据等。

从我国情况看， 涉及人工智能数据

训练方面鲜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发

生， 学界对于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对是否

应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也存在不同认识。

在此， 不妨结合我国相关规定， 明确对

待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态度。

按照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 第 7 条规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开展预训练、 优化

训练等训练数据处理活动， 应当使用具

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 涉及知

识产权的， 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

识产权。 又依照《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 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

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应当

加强训练数据管理， 采取必要措施保障

训练数据安全； 训练数据包含个人信息

的， 应当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规

定。 上述法律文件尽管属于部门规章范

畴， 但也彰显了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合

法合规要求， 而非不受任何限制地抓取

数据、 输入数据和进行数据训练。 其原

因在于， 尽管人工智能开发者模拟人工

神经网络进行数据预训练和训练可以不

对外公开， 但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日后通

过生成作品等形式的使用。 如果训练中

采集了违法违规的有害内容， 就会实质

性地造成生成内容的不合法性。 当然，

“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

是否意味着一定需要事先获得著作权人

的同意仍值得探讨。 无论如何， 人工智

能开发者在进行数据训练时存在著作权

侵权风险。 例如， 近期有小说平台将作

者文章“投喂” 人工智能， 就被质疑是

否存在人工智能作者洗稿剽窃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及其公

开传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问题，

和前述人工智能数据训练涉及的著作权

问题有所不同。 前者既涉及人工智能生

成作品本身是否符合受著作权保护条件

的问题， 也涉及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侵害

在先作品著作权的问题。 当然， 在承认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后， 还会涉

及该作品著作权被侵害及其法律救济问

题。 就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受著作权保

护的问题而言， 尽管我国学界存在争

议， 但主流观点仍然持肯定态度， 笔者

亦是如此， 近年来的相关司法实践也同

样如此， 如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

的腾讯案和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的文生

图第一案都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受著作

权保护。 故而， 研究的重点之一是人工

智能生成作品是否侵害在先作品著作

权。

目前， 我国《著作权法》 未涉及人

工智能领域著作权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

生成作品的著作权规范， 见于 2023 年

7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国家六

部委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 等部门规章。 例如， 该规章第

3 条规定， 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 应当“尊重知识产权、 商业道

德， 保守商业秘密， 不得利用算法、 数

据、 平台等优势， 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

争行为”。 该规定为人工智能服务提供

者和使用者不得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提供

了基本的原则和规范。 从著作权法原理

和理论来说， 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作

品， 只要其与在先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构

成实质性相似， 就存在著作权侵权风

险。 这里的“在先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应当是特定人工智能平台在进行数据训

练时未经许可使用的作品。 若人工智能

生成作品前并未事先“接触” 在先作

品， 根据通常的界定著作权侵权的“实

质性相似” 加“接触” 原则即可排除著

作权侵权之虞。 实际上， 这里也体现了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在著作权法中的

平等保护问题。

需要指出， 涉及人工智能生成作品

侵害他人在先作品著作权问题， 在实践

中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即该人工智能生

成作品在生成后通过一定形式公开和传

播。 以用户为例， 如果通过输入主题

词、 调整参数和反向排除等手段获取了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与某在先的享有著作

权的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但仅限于用

户个人欣赏或者学习、 研究之用， 并未

公开， 他人就无法感知， 也不存在侵害

他人利益的问题。 这与一般情况下因未

公开使用和传播而不构成侵害著作权的

原理一样。

我国近年确实发过的涉及人工智能

生成作品侵害他人在先作品著作权的案

例。 例如， 2024 年 2 月， 广州互联网

法院对全球第一例人工智能平台侵害著

作权案作出判决。 该案中， 法院认为被

告某人工智能公司在进行人工智能模型

训练时未经许可使用了享有著作权的美

术作品“奥特曼”， 并认定通过该平台

用户获得的图片和原告主张著作权保护

实质相似， 进而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作

品的复制权和改编权。 由此可见， 人工

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侵权认定标准和侵

权责任需要相关法律予以明确。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

侵权认定及责任划分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侵权认定

和著作权法的一般原理与规定本质上一

致， 只因作品创作、 使用和传播的场景

不同而具有一定特殊性。 如前所述， 著

作权侵权以实质性相似加接触作为判定

标准， 在判定实质性相似方面， 需要运

用思想表达二分法， 排除不受著作权保

护的公有领域。

在当前流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

下， 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侵权判

定中， 用户通常通过不断输入和调整提

示词、 修改参数与排除主题词的方式获

取自身所需要的最终成品。 这种情况

下， 所生成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具有一定

复杂性， 此类“人机互动” 或“人机协

作” 所生成的作品， 其作者和著作权人

属于谁存在一定争议。 对此， 可以从人

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角度判定

著作权侵权问题。 假设使用者 （用户）

借助于人工智能服务所生成的作品构成

对在先作品著作权的侵害， 此时应由谁

承担著作权侵权和损害赔偿责任？

从人工智能平台实践看， 用户在使

用时需要接受平台合同约束， 而合同通

常将所生成的作品著作权指定由用户享

有。 此时， 用户对于生成作品侵害他人

作品著作权承担停止侵权责任应当没有

疑问。 至于其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则取决于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因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以侵权人存

在过错作为前提。 一般而言， 人工智能

服务平台使用具有开放性， 用户借助于

人工智能平台生成作品具有合理性， 难

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过错。 但也应注

意， 用户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过

错。 如果用户通过故意诱惑或者其他非

正当形式获取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作品，

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用户通过反

复输入和调整提示词获取目标作品， 并

且以著作权人名义公开， 那么基于权利

义务一致性原则， 用户也应当对侵害他

人著作权的行为承担停止侵害和赔偿损

失的法律责任。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也

不可因为格式合同将生成作品著作权约

定给用户而完全不承担著作权侵权责

任。 现有研究认为，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

者对于著作权侵权发生存在一定注意义

务， 而且还应当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或

者措施防止用户利用其平台生成侵害著

作权的作品并予以传播。

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著作

权制度变革与完善

如前所述， 我国《著作权法》尚未涉

及人工智能生成著作权问题。 人工智能

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以及司法实践

中不断出现的典型案例无不呼唤建立人

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制度， 以强化对

著作权保护， 并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 笔者认为， 我国人工智能生成作

品著作权制度应重视以下内容的规范：

其一，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受著

作权保护的条件， 肯定其在著作权保护

中的地位。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

涌入市场， 著作权法需要给予保护。 同

时， 在著作权保护期限方面作出限缩性

规定， 如不超过发表后十年， 以便实现

这类作品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

的平衡。

其二， 明确人工智能系统开发中文

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例外规定， 为我

国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提供宽松

的法律环境。 实际上， 近年来国外著作

权立法已有相关规定。 例如， 日本《著

作权法》 在修改后增加了涉及人工智能

数据训练的“计算机信息处理” 的合理

使用方式， 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

令》 也有类似规定， 值得我国借鉴。

其三，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

强制署名义务。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在外

观上与自然人创作作品并无实质性区

别。 为避免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冲击人类

作品市场， 需要建立人工智能生成作品

强制署名制度。

其四， 在著作权侵权责任制度中，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侵权这一

新型类型， 赋予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和

使用者相应的注意义务， 以及著作权侵

权豁免制度 （如类似避风港原则）， 以

便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侵权判定

及其责任承担建立裁判规则。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导， 国

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

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 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不断升级， 用于预训练

和训练的数据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人工智能开发者在进行数据训练时存在

著作权侵权风险。

□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侵权认定和著作权法的一般原理与规定本质上一

致， 只因作品创作、 使用和传播的场景不同而具有一定特殊性。 现有研究

认为，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著作权侵权发生存在一定注意义务。

□ 我国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制度应明确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受著作权保护

的条件， 肯定其在著作权保护中的地位； 明确人工智能系统开发中文本与

数据挖掘合理使用例外规定；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强制署名义务，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侵权这一新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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